	附件4

灌南县返乡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申请表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身份证号
	      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户籍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地所属乡镇
	

	返乡就业人员类别

	1、登记失业人员（   ）     2、就业困难人员（   ）  
3、在校及毕业两年内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（   ）   4、复员转业退役军人（   ）

5、从事非农产业创业的农民（   ）  6、其他城乡劳动者（   ）

	单位名称
	
	单位社保代码
	

	经营地址
	

	银行账户
	

	个人缴费总额：            元
	本年申请补贴金额：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返乡就业承诺：本人承诺返乡后已在本县就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
初审意见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审核人：

（盖章）

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县创业服务指导中心

复审意见：给予       个人缴费总额50%的社保补贴，共计       元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就业促进科：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审核：               主要领导审批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二份
